海关总署2012年第15号公告
时间：2015-01-27 12:32:59
[bookmark: h.c0r2yd40qg0]
	【法规类型】海关规范性文件
	【内容类别】关税征收管理类

	【文　　号】总署公告〔2012〕15号
	【发文机关】海关总署

	【发布日期】2012-3-26
	【生效日期】2012-3-26

	【效　　力】[有效]
	

	【效力说明】有效
	


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和国务院2011年1月批准调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进口税率表》（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6号公布），海关总署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归类表》（以下简称《归类表》，详见附件1）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完税价格表》（以下简称《完税价格表》，详见附件2），现予以公布，自2012年4月15日起执行。海关总署2007年6月修订的《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进口税税则归类表》及《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完税价格表》（海关总署公告2007年第25号公布）同时废止。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进境物品依次遵循以下原则归类：
（一）《归类表》已列名的物品，归入其列名类别；
（二）《归类表》未列名的物品，按其主要功能（或用途）归入相应类别；
（三）不能按照上述原则归入相应类别的物品，归入“其他物品”类别。
二、进境物品完税价格遵循以下原则确定：
（一）进境物品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依法遵循以下原则确定：
1．《完税价格表》已列明完税价格的物品，按照《完税价格表》确定；
2．《完税价格表》未列明完税价格的物品，按照相同物品相同来源地最近时间的主要市场零售价格确定其完税价格；
3．实际购买价格是《完税价格表》列明完税价格的2倍及以上，或是《完税价格表》列明完税价格的1/2及以下的物品，进境物品所有人应向海关提供销售方依法开具的真实交易的购物发票或收据，并承担相关责任。海关可以根据物品所有人提供的上述相关凭证，依法确定应税物品完税价格。
（二）边疆地区民族特需商品的完税价格按照海关总署另行审定的完税价格表执行。
三、纳税义务人对进境物品的归类、完税价格的确定持有异议的，可以依法提请行政复议。
特此公告。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归类表
  	    2．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完税价格表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